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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度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

致同专字（2026）第 110A011059号

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航天发展

公司）2025年度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5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，

2025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公司股东权

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26年 4月 27日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

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致同审字（2026）第 110A018656号）。我们的

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

第 14号—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要求，我们对本所就该公司上述财务报表出具的带有解

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说明如下：

一、审计报告中解释性说明的内容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以下事项：

1、如财务报表附注“十二、承诺及或有事项”之“2、或有事项”所述，

就业绩补偿义务人未能如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一事，航天发展子公司南京长

峰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该案件南京长峰一审败诉后上诉，二审民事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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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销一审判决并被发回重审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南京长峰能否获得业绩补偿

以及具体业绩补偿金额存在不确定性。

2、如财务报表附注“十四、其他重要事项”之“1、重要联营企业经营

情况”所述，联营企业锐安公司出现流动性严重短缺，包括已到期未偿还的

债务、银行账户被冻结及相关诉讼，后续经营存在重大困难。截至 2025年

12月 31日，航天发展对联营企业锐安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人民

币 1,710.49万元。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该事项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披

露，并正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。

本强调事项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二、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

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519.36万元，选取基准为近三年平均

营业收入的 0.25%，近三年平均营业收入的审定数为 2,077,452,219.93 元，按

0.25%比例计算取整后重要性水平为 519.36万元，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为合

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的 60%，即 311.62万元。

三、发表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

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属于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

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》中所规定的“如果认为

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列报，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

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”。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，

“业绩对赌诉讼的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”“联营企业后续经营存在重大困

难”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，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

用者关注该事项。因此，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，通过明确提供

补充信息的方式，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事项。



四、解释性说明涉及事项不影响审计意见的依据

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，我们认为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是对财务报

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的事项，管理层已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列报或

披露。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

保留意见》的规定，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。因此，

我们在审计报告中增加的强调事项段不影响审计意见，发表无保留意见是恰

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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